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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題：翻新人生 

經節： 
 
1. 在從前的生活樣式上，脫去了舊人，這舊人是照著那迷惑的情慾敗壞的；

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裡得以更新，並且穿上了新人，這新人是照著神，在那

實際的義和聖中所創造的。(以弗所書 4:22~24) 

 

2. 因此，若有人在基督裡，他就是新造；舊事已過，看哪，都變成新的了。

(哥林多後書 5:17) 

 

3. 所以我們藉著浸入死，和祂一同埋葬，好叫我們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行

動…。(羅馬書 6:4) 

4. 我們若在祂死的樣式裡與祂聯合生長，也必要在祂復活的樣式裡與祂聯合

生長；(羅馬書 6:5) 

 

5. 凡接受祂的，就是信入祂名的人，祂就賜他們權柄，成為神的兒女。 

(約翰福音1:12) 

 

6. 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…。(馬可福音 16:16) 



服權柄才能有權柄 

【經節】 

1. 所以你們要這樣禱告：我們在諸天之上的父，願你的名被尊為聖，願你的國

來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(太 6:9-10) 

2. 我揀選的那人，他的杖必發芽；這樣，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們所發、對我的

怨言止息。(民 17:5) 

3. 召會怎樣服從基督，妻子也要照樣凡事服從丈夫。作丈夫的，要愛你們的妻

子，正如基督愛召會，為召會捨了自己，(弗 5:24-25) 

【綱要】   

壹、 服權柄才能作權柄 

一、 神要人順服權柄，也要人能作代表的權柄。 

二、 神要求代表的權柄要能順服，要認識權柄是出於神，要學習棄絕自己，並

要時刻活在交通中。 

三、 復活的生命是代表權柄的標記，職事是從復活裡生長出來的(民 17)，並且

生根於神。 

貳、 有權柄能代表神之人當有的操練 

一、 不為自己表白：當人拒絕權柄時，不聽譭謗的話、沒有表白(民 12:1-2)。 

二、 對人有恩典：為反對者俯伏在地、勸勉與挽回，沒有審判的靈。(民 16)。 

三、 我們並不是權柄，我們只是代表權柄，要學習不隨便說話，不隨便出主張，

靈也要向主常常開啟，仰望主的光。  

參、 運用神所託負代表權柄的條件 

一、 丈夫－妻子當順從丈夫。丈夫若要維持神代表的權柄，對妻子非有愛不可。

基督如何愛教會，丈夫也當如何愛妻子。 

二、 父母－兒女當聽從父母。父母雖有權柄，但應在神面前學習約束自己。 

1. 不能認為兒女是自己生的，自己養的，就可隨便對待，父母不要惹兒女的

氣。 

2. 父母對兒女一切權柄的目的，是為教訓；要用主的教訓警戒他們，養育他

們。這裡沒有轄管和刑罰的意思，存心乃是為教育和愛護。 

肆、 結語 

一、 神要人在地上作祂代表的權柄，但代表的權柄需要先學習順服權柄，並認

識復活的生命才是代表權柄的標記。 

二、 我們要操練在神量給我們的各種經歷中，正確作神代表的權柄，不隨便出

主張，而要在與神的交通中，學習知道神的旨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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